公共卫生学院关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实施办法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是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最后阶段的综合性实践环节，是培养学生综合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，对这一教学环节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，认真安排。根据《东南大学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条例（理、工类）(2004年11月)》特制定我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实施办法。
 一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题目的选定

1、课题必须符合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及教学基本要求，体现本专业基本训练内容，使学生受到比较全面的锻炼。课题应尽可能结合生产、科研和实验室的建设任务，促进教学、科研、生产的有机结合。

2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题目，首先由指导教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，经各学科系认真讨论确定，学科系主任签字后，报学院审定，学院审定后公布给学生，由学生按一定的要求进行自愿选择。学生在外单位进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可由外单位拟定课题，但审题工作须按规定进行。
    3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题目的难易程度和工作量大小以满足教学要求为准，使学生能达到全面训练的目的，并能在计划规定的时间内完成。

4．原则上要求每人一题，当两名以上学生选做同一类型的题目时，每一名学生必须有独立的侧重面，从中能评价各自的业务水平。

二、指导教师

    1、指导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必须由相当于讲师职称或讲师以上的教师担任。
    2、由于题目的选择、或实习的总体安排，需到学院以外的实习基地进行毕业设计的，可聘请具有相应讲师职称以上的科技人员参加指导工作，并参加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答辩，或写出相应的评语、评分。

3．教师对学生的指导工作应认真负责，严格要求，教书育人，全面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，在指导论文过程中，指导教师在处理科研任务和培养人才的关系问题上，应把培养合格人才放在首位，杜绝单纯把学生当作“劳动力”的现象发生，既注意对学生毕业专题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具体指导，又要防止对学生包办代替。

三、学生    

按照《东南大学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条例》要求进行管理。

四、检查    

按照《东南大学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条例》要求进行检查。

五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撰写要求   

按照《东南大学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条例》要求完成。

六、毕业答辩   

按照《东南大学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条例》要求进行。

七、成绩评定  

按照《东南大学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条例》要求进行。
八、专题经费

公共卫生学院每年按各学科系接收毕业实习人数划拨专题经费。

以上各项工作，要求各学科系及指导教师严格遵守，出现问题及时与学院研究解决，不得擅自处理。此办法如与学校教务处等有关部门文件原则不符时，应以学校文件为准。

